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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编 2021年 12月 24日

法制专刊（2021 第 12 期）

典型案例——

1.卡朱米公司诉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
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

2.张铁成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、

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

一、卡朱米公司诉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请求撤

销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2007 年，福建省卡朱米时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卡朱米

公司）取得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。2011 年 2 月 16 日，

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对莆田市城区工业企业搬迁工作制定

了具体搬迁补偿细则。2015 年 3 月 8日，福建省莆田市荔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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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荔城区政府）委托福建光明资产评估

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卡朱米公司企业资产搬迁补偿价

值进行评估。2017 年 1 月 22 日，莆田市磐龙山庄项目指挥

部受荔城区政府委托与卡朱米公司订立《企业征迁补偿安置

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补偿协议），该补偿协议对合同主体，

土地使用权、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实物资产情况，补偿方

式，补偿项目及补偿金额，过渡方式，征迁补偿款支付方式

及交房期限，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。2017 年 5 月 15 日，

卡朱米公司以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撤

销补偿协议。

（二）裁判结果

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，补偿协议第六条

约定，将搬迁补贴额预留 12,104,576 元作为履约保证金，卡

朱米公司需开展兼并重组且兼并重组投资额需大于征迁补偿

额 36,182,713 元，并经荔城区政府审核后，才可以取得履约

保证金。如果卡朱米公司投资额小于征迁补偿额，将取消卡

朱米公司履约保证金。该条款对被征收人获得搬迁费用人为

附加了不平等条件，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补偿明显不

合理，行政协议显失公平。遂判决撤销卡朱米公司与荔城区

政府订立的补偿协议。荔城区政府不服，提出上诉。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，就补偿协议内容来看，

卡朱米公司要获得协议约定的全部搬迁补贴额，必须满足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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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条件：一是完成企业兼并重组；二是兼并重组投资额必须

大于征迁补偿额。而实践中，实现企业的兼并重组需要有合

适的被兼并对象且兼并双方需能达成合意。因此，卡朱米公

司要实现上述条款的首要条件就必须依赖第三方的参与及其

意思表示，而非卡朱米公司依其独立意志可以成就，这样的

条件设定对于卡朱米公司权利的实现显然困难。条件中关于

“投资额必须大于征迁补偿额”“如果投资额小于征迁补偿

额将取消履约保证金”等设定没有考虑到卡朱米公司投资的

实际状况以及实践中投资额到位的各种可能性，没有对投资

额到位作出合理的安排，简单规定投资额一旦小于约定就取

消履约保证金，对于卡朱米公司而言显然过于苛刻。从补偿

协议履约保证金设定的金额来看，补偿协议中约定的搬迁补

贴额为 27,173,083 元，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为 12,104,576

元，约占搬迁补贴额的 45%，如此巨额的履约保证金对于卡

朱米公司也是极为不公平的。因此，补偿协议为卡朱米公司

获得合法合理的搬迁补贴额附加了不平等的条件，违反了合

同所应遵循的公平、平等的基本原则。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补

偿协议存在不公平的情形，依法撤销补偿协议，于法有据。

荔城区政府可在与卡朱米公司充分协商的基础上，遵循公平

原则重新就补偿安置达成协议。二审遂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

一审判决。

（三）典型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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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在契约自由与公法监管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，是

行政协议案件审理的难点。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的订立过程

中，应秉持公平公正、“禁止不当联结”等原则，合理利用

自身的资源优势，与相对人展开平等协商，达到既实现公共

治理，又有效保护和实现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。本案中，

获得拆迁补偿属于被征收人的法定权利，其与被征收人是否

完成投资额等义务之间没有合理关联。涉案行政协议的订立，

虽在形式上符合平等协商的要求，但因行政机关利用其强势

地位为协议相对人设定明显不对等的条件或者义务，实质上

并不具有合意基础，违反了“禁止不当联结”原则。因此，

针对协议相对人提出行政协议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之主张，人

民法院除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对是否属于

合意进行审查外，还应当适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对是否

存在“不当联结”进行判断。经审查认定存在显失公平或者

不当联结情形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协议相对人主张撤

销行政协议的诉讼请求。

二、张铁成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、

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协议案

（一）基本案情

张树祥系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滑石道村村民。1967 年

6 月，张树祥与李兰香结婚，婚后育有两子：张铁军、张铁

成。1985 年 4 月，李兰香去世。1999 年，张树祥申请宅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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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建设本案被征收房屋，该房屋属张树祥一人所有。2012 年

6 月 15 日，张树祥作为被征收人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

事务中心（以下简称门头沟征收中心，相关职责已由北京市

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承担）、北京市门头沟区

龙泉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）订立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协议。2015 年 5 月 11 日，张树祥与门头沟征收中心、

龙泉镇政府订立补充协议，约定安置张树祥两居室一套、一

居室一套，其中两居室安置房一套已交付被征收人。2015 年

6月26日，由张铁军代张树祥选择了安置房屋。张树祥于2015

年 12 月 7日去世，张铁军于 2016 年 7 月 2日去世，此时安

置房屋尚未交付。张铁成提起行政诉讼，主张其为张树祥的

唯一合法继承人，请求判令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

收办公室（以下简称门头沟征收办）与龙泉镇政府向其交付

涉案安置房屋。

（二）裁判结果

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，张树祥去世后，其

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应当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。现张

铁成主张其为张树祥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并要求两被告向其履

行协议，但其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张树祥的唯一

合法继承人。因此，张铁成以张树祥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，

要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向其交付涉案安置房屋并以自己名义领

取钥匙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遂判决驳回张铁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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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诉讼请求。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依法向属地派出所、民

政局、档案馆等单位查询张树祥、张铁军的户籍、婚姻登记

信息，张铁军与张铁成属于同一户籍，未发现张铁军的婚姻

登记信息。至二审判决作出，未发现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

地位的继承人。二审认为，结合张铁成提交的证据以及法院

调取的证据材料，可以认定被征收房屋属张树祥一人所有，

在张树祥去世后，不存在与张铁成处于同等地位的继承人，

且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对此亦不持异议，因此张铁成

可以继承张树祥在被诉协议和被诉补充协议中享有的权利。

如果事后出现新的证据，能够证明张树祥尚存在与张铁成处

于同等地位的其他继承人，该继承人亦有权向张铁成主张涉

案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，有权要求共同分割该部分利益。遂

撤销一审判决，并判令门头沟征收办与龙泉镇政府向张铁成

交付涉案安置房屋。

（三）典型意义

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功

能。司法实践中，行政协议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可能根源于基

础民事法律关系的确认。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已有证据可以直

接认定或者推定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，人民法院不宜再要求

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。本案中，二审法院为确认基础民

事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，依职权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实，



— 7 —

并在案件事实部分直接予以认定，可以减少当事人进一步证

明“我就是我”的诉累，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，

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。同时，因可能存在推翻推定事

实的证据，为保障潜在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二审法院为后续

可能产生的争议明确解决方案或者救济路径，可以实现裁判

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。

(以上案件来源于最高院典型案例发布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分送：市司法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机关各科

室、各直属单位。

抄送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12月 24日印发


